
意见与建议

关于建筑企业对个人分包
工程涉税问题的建议

岳秀华
近年来，随着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在建筑市场上

搞个体承包的越来越多，建筑企业因施工的需要，也常

将工程分包给个人，由他们来组织施工。但是由于目前

实行承包经营的形式较多，分配方式也各不相同，造成

税款流失非常严重。经过大量的税收检查，我们发现主

要存在如下一些涉税问题：一是部分建筑企业没有对

个人分包工程实行代扣代缴营业税及其附加。二是建

筑企业向个人移包工程，与个人在订立分包工程合同

时，双方都没有交纳或代扣代缴印花税。三是建筑企业

对个人承包工程的所得，没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
笔者认为，要堵塞这些税收漏洞，除了在行业内有

针对性地进行税法宣传和加强税收检查外，最重要的

是税务部门应从加强对代扣代缴凭证管理入手，按户

设置代扣代缴税款凭证解报手册，细化台账设置税目，

规范代扣代缴凭证发放手续并定期组织检查。在发放

凭证时要附带建筑企业有关税收征收办法明细账，在

检查中要注意将扣缴方和被扣缴方的账簿并在一起并

逐笔检查。否则，较难发现隐匿税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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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与建议
推行会计委派制应注意
为委派会计人员正位

高世齐
目前，在各地推行的会计委派制试点中，有的将

会计人员的任免、工资、升迁、考核等归口到财政部门

统一管理，其目的是强化委派会计人员依法理财的责

任意识和安全意识，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真正肩负

起维护国家利益和单位利益的双重职责，有效发挥监

督作用。但是，笔者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了解到，有的

委派会计人员在进入受派单位之后，由于受到受派单

位固有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影响，很难真正履行其会计

监督职能。
笔者以 为，会计委派制作为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变

革的一项重大措施，财政部门在积极推进试点的同

时，应注意为委派会计人员正位，即摆正他们在受派

单位财务收支管理中的位置。具体来讲，就是要通过

制定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配套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，

明确他们的职责、权限和义务，促使受派单位财务会

计制度建设和管理有突破，有创新，切实让委派会计

人员在单位财务收支管理过程中扮演“监督”的主角。
这样，才有助于会计委派制的推行达到预期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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